
附件1-2

医疗救助补助资金（疾病应急救助）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2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疾病应急救助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地方主管部门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资金使用单位 各医疗机构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执行率

（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1162 336.06 28.92%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162 336.06 28.92%

       地方资金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配资

金。

下达及时性
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制度规定以及资金管理办

法规定的时限要求分解下达。

拨付合规性
未发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

等情况。

使用规范性 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资金用途的情况。

执行准确性
2022年度支出336.06万元，资金执行率为28.92%。与年度下达补助资

金1162万元相比，资金执行率较年初绩效目标偏低。

福建省户籍患者由社会保障渠道

支付的医疗费用占绝大部分，部

分申报的案例单例支付金额较低

。下一步，将加大政策宣传力

度，提升项目知晓度，帮助符合

条件的患者通过本项目及时得到

有效救助。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项目在下达预算资金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并开展绩效监控及绩效评价

。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出责

任。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身份不明或无力支付费用的急危重伤病患者得到及时、有效
的救助。
目标2：补助医疗机构资金及时拨付到位。

2022年度身份不明或无力支付费用的急危重伤病患者均得到及
时、有效的救助。及时支付225名救治对象的费用，补助医疗机
构的资金都及时拨付到位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疾病应急救助制度覆盖率 100% 100%

质量指标

公安机关出具身份核查结论的比例 100% 100%

民政部门协助核实情况的比例 100% 100%

救治对象为符合制度要求的患者比率 100% 100%

基金预拨金额占基金总额的比例 持续提高 与往年持平

未完成原因：根据《福建省疾病

应急救助基金管理实施办法》要

求，各设区市财政、医保、卫健

部门按程序将上级财政补助资金

拨付至本级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

户并专账管理。改进措施：根据

国卫医发〔2021〕1号要求，进

一步落实“先预拨后结算”规定

。

预算执行率 100% 28.92%

未完成原因：由于疾病应急救助

基金为兜底性救助，需要扣除基

本医保、生育保险、工伤保险、

商业保险、道路交通事故应急医

疗救助、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三

无）救助、一般性或重特大疾病

医疗救助外仍有缺口的方可支

付，前期基金运行中发现我省户

籍患者因相关社会保障较为健

全，相关渠道支付的医疗费用占

绝大部分，部分申报的案例单例

支付金额较低。

改进措施：将进一步加大政策宣

传力度，帮助符合条件的患者通

过本项目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

。

经办机构对医疗机构提交材料的审核时间 持续降低 持续降低

经办机构拨付资金的及时性 持续提高 持续提高

满意
度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符合制度要求患者的救治及时性 持续提高 持续提高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救助对象满意度 ≥80% 92.80%

说明 无


